
1

海安会MSC.1/Circ.1362/Rev.2通函

(2023年 7月 14日)

SOLAS公约第 II-1章的统一解释

1 海上安全委员会在其第 87届会议（2010年 5月 12日至 21日）上，为了对 1974年
SOLAS公约相关要求的应用提供更具体的指导，批准了稳性和载重线以及渔船安全分委会

在其第 52次会议上制定的 SOLAS第 II-1/2.14条的统一解释。

2 海上安全委员会在其第 105届会议(2022年 4月 20日至 29日)上，同意对上述统一

解释进行修正，以纳入船舶设计和构造分委会在其第 8次会议（2022年 1月 17日至 21日）

上制定的 SOLAS第 II-1/5.4和 II-1/5.5条的解释。

3 海上安全委员会在其第 107届会议(2023年 5月 31日至 6月 9日)上，为了澄清支持

主管机关或被认可组织验证符合 SOLAS 公约第 II-1/3-8 条所必需的文件，并澄清防火试验

后水密分隔中贯穿件的压力测试（SOLAS 公约第 II-1/13.2.3条），批准了船舶设计和构造

分委会在其第 9次会议上制定的MSC.1/Circ.1362/Rev.1通函的修正案。

4 提请各成员国政府在应用 SOLAS 公约第 II-1 章的相关规定时使用附件中的统一解

释作为指导，并使所有相关方注意到该统一解释。

5 本通函替代MSC.1/Circ.1362/Rev.1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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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SOLAS第 II-1章的统一解释

第 2.14条 定义

对2010年5月21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在确定某一处所的渗透率时，处所的容积应取型

容积，即处所的浸水容积应为该处所的水下型容积乘以渗透率。

第3-8条
经MSC.474(102)决议修正的SOLAS第II-1/3-8条：

“第 3-8条
拖带和系泊设备

1 本条 4至 6适用于 2007年 1月 1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

2 本条 7和 8仅适用于：

.1 2024年 1月 1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的船舶；或

.2 无建造合同，2024年 7月 1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或

.3 2027年 1月 1日或以后交船的船舶。

3 本条不适用于按照第 3-4 条配备的拖带装置。

4 船舶所配备的装置、设备和附件的工作负荷应足以安全进行与船舶正常操作有关的

所有拖带和系泊作业。

5 按照本条 4 配备的装置、设备和附件应满足主管机关或主管机关根据第 I/6 条所认

可组织的相应要求。
1

6 根据本条配备的每一附件或每项设备均应清晰标有与其安全操作有关的任何限制，

其中应计及支撑船舶的结构强度以及附件和设备与船舶结构的联接强度。

7 对于 3000总吨及以上的船舶，应根据本组织制定的指南
2
设计系泊装置并选择系泊

设备（包括系泊索），以确保职业安全和船舶的安全系泊。船上应提供并保存船舶特定的信

息。
3

8 3000总吨以下的船舶应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符合本条 7的要求，或符合主管机关的

适用国家标准。

9 所有船舶的系泊设备（包括系泊索）应根据其预期用途，在合适的情况下进行检查

和维护。
4
”

解释

1 SOLAS第II-1/3-8.9条中的“所有船舶”系指，按照SOLAS第II-1/1.1.3.2条，在2009年1
月1日或以前或以后建造的船舶。

2 不考虑主管机关或被认可组织对于经MSC.474(102)决议修正的SOLAS第II-1/3-8.1
条和第II-1/3-8.2条中所述的适用范围规定覆盖的船舶的评审范围（如下所澄清），船东和船

舶设计者应符合SOLAS第II-1/3-8条脚注中的下列所有文件：

1 对于 2007年 1月 1日或以后、但在 2024年 1月 1日以前建造的船舶，参见《船上拖带和系泊设备导则》

（MSC.1/Circ.1175通函），对于 2024年 1月 1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参见《船上拖带和系泊设备导则》

（MSC.1/Circ.1175/Rev.1通函）。
2 参见《安全系泊的系泊布置设计和合适的系泊设备和附件选取指南》（MSC.1/Circ.1619通函）。
3 参见《安全系泊的系泊布置设计和合适的系泊设备和附件选取指南》（MSC.1/Circ.1619通函）中的拖带

和系泊布置图。
4 参见《系泊设备（包括系泊索）的检查和维护指南》（MSC.1/Circ.1620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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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修订的《船上拖带和系泊设备导则》（MSC.1/Circ.1175/Rev.1通函）；

.2 《安全系泊的系泊布置设计和合适的系泊设备和附件选取指南》

（MSC.1/Circ.1619通函）；

.3 《系泊设备（包括系泊索）的检查和维护指南》（MSC.1/Circ.1620通函），

并确保采取适当的措施减轻偏差引起的任何职业风险。

3 对3000总吨以下的船舶适用SOLAS第 II-1/3-8.4条至第 II-1/3-8.6条和SOLAS第
II-1/3-8.8条的要求时，建议：

.1 应提供“拖带和系泊布置图”备查，而除了MSC.1/Circ.1175/Rev.1通函附件第5

节（拖带和系泊布置图）中提供的信息，还应包括绞车制动保持能力。应提供

随船配备的系泊索的技术规格文件备查。制造商建议的与系泊索接触的每个附

件的最小直径D和系泊索的索设计破断负荷（LDBF）应纳入文件；

.2 为了确认适当选择系泊索，应向主管机关或被认可组织提交与索设计破断负荷

和弯曲半径（D/d比）相关的系泊索特性。应提供警告：索的直径越低，磨损

率越高（MSC.1/Circ.1620通函的第5.6段）；和

.3 船舶交付时，主管机关或被认可组织应确认船上配备拖带和系泊布置图。

4 应用SOLAS第II-1/3-8.4条至第II-1/3-8.6条和SOLAS第II-1/3-8.7条的要求时，对于

3000总吨及以上的船舶，除了本解释第3段的规定外，还建议：

.1 设计者应提供文件备查，该文件作为拖带和系泊布置图的附件，并确认已虑及

MSC.1/Circ.1619通函。该文件应明确说明偏差（如有）是不可避免的；

.2 拖带与系泊布置图的附件应记录偏差（MSC.1/Circ.1619通函的第6.1段），并应

提供正当理由和适当的安全措施（MSC.1/Circ.1619通函的第6.2段）。拖带和系

泊布置图中应包括对该附件的参考（MSC.1/Circ.1619通函的第6.3段）；

.3 如果未发现偏差是必要的，且不需要附件，应在拖带和系泊布置图中明确提及；

.4 系 泊 绞 车 的 制 动 保 持 能 力 应 小 于 船 舶 设 计 最 小 破 断 负 荷 (MBLSD)
(MSC.1/Circ.1619通函的第5.2.3.3段和第5.2.4段)。绞车应设有允许制动载荷可靠

设置的刹车；和

.5 船舶交付时，主管机关或被认可组织应确认船上配备拖带和系泊布置图以及描述

偏差和适当的安全措施的附件。

5 应用SOLAS第II-1/3-8.9条的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要求，且应由验船师对新船进行初

次检验时或对现有船舶在2024年1月1日之后签发货船构造安全证书的第一次年度检验时或

签发客船安全证书的换证检验时确认符合：

.1 应制定系泊设备（包括系泊索）的系泊作业、检查和维护程序，且在船上可用

（MSC.1/Circ.1620通函的第3.1段），并虑及行业惯例（MSC.1/Circ.1620通函第7
节）；

.2 应制定识别和控制系泊索、尾绳和相关附件的程序，且在船上可用

（MSC.1/Circ.1620通函的第3.3段）；

.3 系泊索、系泊索缆尾绳及相关附件的定期检查应纳入船上维护计划或等效维护管

理体系（MSC.1/Circ.1620通函的第4.1.1段）；

.4 制造商更换系泊索衡准应可用（MSC.1/Circ.1620通函的第4.3.1段）；

.5 原始设计理念、设备、布置和规格的记录应保存在船上（MSC.1/Circ.1620通函的

第4.4.4段）。对于2007年1月1日之前安放龙骨且无适当的文件记录的船舶，船东

可基于船上提供的系泊设备的安全工作载荷制定系泊的船舶设计最小破断负荷。

如果未规定安全工作载荷，建议船东基于MSC.1/Circ.1175/Rev.1通函检查系泊设

备及其支撑船体结构的强度，并基于船上设备及其支撑船体结构的实际能力确定

船舶设计最小破断负荷。制造商的系泊索、连接卸扣和合成尾索的试验证书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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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船上并正确关联到设备上（如可用）（MSC.1/Circ.1620通函的第6.2段）；

和

.6 船上应有文件以收集上述信息并描述上述信息如何存档和收集。

6 应用SOLAS第II-1/3-8.9条的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要求，且应由验船师对现有船舶在

2024年1月1日之后签署/签发货船构造安全证书的定期检验时或客船安全证书的换证检验时

确认符合：

.1 自最近一次定期检验之后的系泊设备的检查和维护记录以及系泊索的检查和更

换记录应保持更新并保存在船上（MSC.1/Circ.1620通函的4.4.3和6.1）。

第 5.4和 5.5条
SOLAS第 II-1/5.4和第 II-1/5.5条：

“第 5条 完整稳性

...
4 如船舶作某种改装而对向船长提供的稳性资料有实质性影响时，应提供经修正的稳

性资料。必要时，船舶应重做倾斜试验。如果预计偏差超过本条 5所规定的值之一，船舶应

重做倾斜试验。

5 对所有客船，定期间隔不超过 5年，应进行空船重量检验，以核查空船排水量和重

心纵向位置的任何变化。与认可的稳性资料相比较，如果空船排水量的偏差超过 2%，或重

心纵向位置的偏差超过 1% L，则该船应重做倾斜试验。”

经修订的 SOLAS第 II-1/5.4条的解释性说明（MSC.429(98)/Rev.1和MSC.429(98)/Rev.2
决议）：

第 5.4条
1 当对营运的船舶进行改装导致空船属性可计算的差别时，应进行详细的重量和重心

计算以调节空船属性。如经调节的空船排水量或重心纵向位置，当与认可的值进行比较时，

超过第 5.5条所规定的偏差极限之一，船舶应重做倾斜试验。此外，如经调节的空船重心垂

向位置，当与认可的值进行比较时，超过 1%，船舶应重做倾斜试验。空船重心横向位置没

有偏差极限。

2 当船舶不超过上述解释性说明 1所规定的偏差极限，如超过认可值的任何下列偏差，

应使用新计算的空船属性向船长提供经修正的稳性资料：

.1 空船排水量的 1%；或

.2 对于重心纵向位置，0.5%L；或

.3 重心垂向位置的 0.5%。

但是，如未超过这些偏差极限，不需要修正提供给船长的稳性资料。

3 当在一段时间对营运的船舶进行数次改装，并且每次改装都在上述规定的偏差极限

之内，最近一次倾斜试验得到的空船属性累积总变化还不应超过上述规定的偏差极限，否则

船舶应重做倾斜试验。

解释

空船重量计算的定义

就本解释而言，“空船重量计算”系指自最近一次认可的倾斜试验日期之后船舶进行的

所有改装引起的船上重量增加和减少的详细计算，以确定调整的空船属性。空船属性包括重

量和重心。这些记录的重量及其重心应由现场验船师在船上/现场予以验证。

当重量增加、减少或移动时，最终的累积变化应与最近一次认可的倾斜试验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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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船重量检验”如《2008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的第 2.24条定义。

稳性资料的定义

“稳性资料”包括稳性计算（包括空船属性）的任何文件（纸质或电子）或电子方式。

这包括但不限于批准的稳性手册、船上稳性计算的计算机软件、批准的强度手册和装载仪。

空船属性改变对稳性资料的修正

1 如果空船重量计算（无论安放龙骨日期）表明空船重量或空船重心纵向/垂向位置有

改变：

.1 超 过 SOLAS 第 II-1/5.4 条 的 解 释 性 说 明 （ MSC.429(98)/Rev.1 和

MSC.429(98)/Rev.2决议）第 1段规定的任何偏差极限，船舶应重做倾斜试验，

且应更新并批准上述定义的稳性资料，以反映倾斜试验得到的空船属性；

.2 在SOLAS第 II-1/5.4条的解释性说明（MSC.429(98)/Rev.1和MSC.429(98)/Rev.2
决议）第 1段规定的偏差极限内，且超过上述文件第 2段规定的任何偏差，应

更新并批准稳性资料，以反映空船重量计算得到的空船属性；或

.3 在SOLAS第 II-1/5.4条的解释性说明（MSC.429(98)/Rev.1和MSC.429(98)/Rev.2
决议）第 2段规定的偏差极限内，船上应备有一份经签注的空船重量计算报告

供以后参考，且无需修正稳性资料。但是，即使增加、减少或移动的重量使空

船属性在规定的偏差极限内，该重量仍应予以记录，并作为“常量”用以调整

稳性资料中空船重量计算供以后参考和计算。

2 本解释第 1段的总结见下表。如稳性资料更新，则其应予以批准并提供给船长，同

时说明应将其应用于所有的稳性计算。

空船重量计算情况 倾斜试验要求 更新稳性资料

空船重量变化>2% 是 是，使用新的倾斜试验结果

LCG变化>1% L（首或尾） 是 是，使用新的倾斜试验结果

VCG变化>1% 是 是，使用新的倾斜试验结果

1%<空船重量变化≤2% 否 是，使用空船重量计算数据

0.5%L<LCG变化≤1% L（首或尾） 否 是，使用空船重量计算数据

0.5%<VCG变化≤1% 否 是，使用空船重量计算数据

空船重量变化≤1% 否 否

LCG变化≤0.5% L（首或尾） 否 否

VCG变化≤0.5% 否 否

3 在所有使用空船属性的文件（例如，装载手册、稳性手册和计算机数据）中，空船

属性应保持一致。

4 除非干舷有相应改变，否则空船重量的改变将导致载重量的改变。该改变可能影响

其他规则（例如MARPOL附则 VI）的符合性。

第 13条
SOLAS第 II-1/13.2.3条：

“第 13条
客船舱壁甲板以下水密舱壁上的开口

2.3 铅或其他热敏材料不应用于穿过水密舱壁的管系上，因为发生火灾时这种管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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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将会损害舱壁的水密完整性。”

解释

1 按照SOLAS第 II-1/13.2.3条用于穿过客船水密舱壁或甲板的热敏管系的任何贯穿件，

应与热敏管系一起进行耐火试验，在耐火试验后，并应按照MSC.429(98)/Rev.1和 Rev.2决
议附件中包含的第 II-1/13.2.3条解释性说明的第 4段和第 5段进行水密完整性的型式认可，

如适用。

2 SOLAS第II-1/13.2.3条应适用于热敏管系，且不应用于水密舱壁和甲板中的电缆贯穿

件。


